
池 州 学 院 文 件
院字〔2015〕141 号

池州学院关于印发《池州学院暂付款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 知

各部门、各单位：

现将《池州学院暂付款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

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池州学院暂付款管理暂行办法

池州学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

池州学院暂付款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会计基础工作，建立规范的会计工作秩序，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维护学校的经济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和高等学校财务制度，结合学校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校级财务集中核算的各类经费。

第二章 暂付款管理

第三条 学校暂付款是指学校暂时垫付给有关单位或个人的各

种款项，性质为停留在结算过程中的资金，体现为学校对有关单位

或个人的一种债权。学校暂付款主要包括：

（一）由于学校教学、科研和其他工作需要，涉及支付论文版

面费、进修培训费以及其他公务事务等，不能及时取得合法报销凭

证或不能及时办理报销手续的款项。

（二）根据国家政策、法令和学校有关规定应由学校事先垫付

的款项或由学校承担的对职工个人的各项当时无法办理完备签收手

续的支付款项。

第四条 暂付款管理原则：

（一）公款公用原则。暂付款只能用于与学校事业相关的公务

行为开支，任何人无权批准支付给个人私用借款。

（二）预算控制原则。暂付款按项目进行核算和管理。任何部

门必须在预算项目及预算指标额度之内办理借款。不得办理无资金



来源、无预算安排的借款。

（三）专款专用原则。暂付款必须专款专用，所借款项不得挪

作他用。

（四）按时结算、及时清理原则。暂付款的管理严格执行“一

事一借、一借一清、未清不借”的原则。

第五条 暂付款经办人员规定：

（一）经费负责人对本人负责项目经费的暂付款负有监管和清

收责任。

（二）暂付款经办人员包括借款人（责任人）和负责人。借款

人须为学校在编在岗的教职工、长期聘用人员；负责人必须是用款

单位主管财务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

（三）学校对暂付款实行由负责人、借款人共同负责的经济责

任制。如有借款不能如期归还，造成经济损失的，由经费负责人及

借款人共同承担相应责任。负责人负责确认借款人身份及用途的真

实性，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借款人对暂付款的借用、报销、偿还以

及所借款项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直接责任。

（四）职工出国（三个月以上）、学校在职人员调动（含校内调

动及调离学校）、停薪离职等必须将经手的借款清理完毕后，方可办

理其他调动或调离手续。若发生借款责任人非正常离校尚有未报账

暂付款的，由原经费负责人承担清账责任。

（五）单位负责人变动，必须对其审批或经手借款进行清理或交

接。未清理完毕的，新任负责人应督促相关责任人及时清偿。

第六条 暂付款办理手续：

（一）暂付款借款单由学校财务部门统一印制，借款单一式三联，

第一联付款记账凭证，财务作借款支出凭证；第二联结算记账凭证；



第三联清结联，本联在借款结清后退还借款人。

（二）借款人借款时应由本人填写一式三联借款单，并附有关报

告、合同或协议、会议通知等。借款单的各项内容应如实清楚填写，

且大、小写应一致，不得涂改，借款单填写内容包括：借款时间、

借款单位、借款人、借款事由、资金项目、借款金额、批准单位负

责人签字。借款单上须详细填列收款单位名称、银行账号和开户银

行名称。借款用途与报账支出内容应相符。

（三）借款人借款审批：须按学校经费审批权限规定办理审批

手续。

(四)办理借款冲账时应持有效发票等原始凭证，以转账（汇款）

方式办理的暂付款业务，支票（汇款单）所列收款单位名称应与冲

账时的原始凭证（发票或收据）的收款单位名称一致。

（五）教职工出差、支付技术服务费用、办理物资采购、转拨

科研协作经费等借款，须提供下列相应文件或证明：

教职工参加会议、培训、进修等应附会议及培训通知；举办会

议，须提供会议通知、会议经费预算、参会人员名单；版面费须提

供用稿通知；支付技术服务费、加工费、测试费等达到规定金额，

须附有效合同；货物购置、批量采购达到学校采购管理规定相应额

度的，由资产管理部门审批；转拨科研协作费、须提供相关合同或

协议，并由科技管理部门审批；出国借款，须附出国批件等证明；

离休人员住院医疗费借款须附医院诊断证明。

（六）未列入学校年度预算的各类公务借款，由校长办公会研

究通过后方可支付。

（七）除离休人员医疗费外，其他人员不得从学校办理医疗费

借款。



第七条 暂付款报账期限：

借款人须及时取得合法原始凭证，并在规定时间内主动到财务

部门报账，核销借款。各类借款的报销时限规定如下：

（一）基建、维修等工程款为审计部门出具结算审计报告后一个

月内办理报销手续；出国借款在批件批准回国日期后原则上一个月

内办理报销手续；国内访学、进修培训及其他各类公务借款应在结

束后一个月内办理报销手续。

（二）借款人因特殊原因未能在上述规定期限内办理报销或还款

手续的，须向财务部门提交书面报告说明理由，申请借款延期。申

请延期时，按原借款程序和审批权限办理。

（二）教科研项目结项时，必须将项目经费借款全部报销后，方

可办理结项手续。

（三）已经办理借款但由于计划变更等原因，不需要再使用的，

应书面说明原因并将借款立即退回。

（四）各类借款必须在当年 12 月 20 日之前归还或报销，如有

需要，下年初重新办理借款手续。

第三章 违规处理

第八条 财务部门对暂付款实行动态管理，定期向各单位发放催

款单。对于无正当理由且经过催款仍逾期不还款的，财务处报学校

批准后，从其工资及津贴中扣还，对于未按规定办理暂付款核销手

续给学校造成经济损失的，应由借款责任人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假借名义，将借款挪作私用或用

于经营活动以及作为周转金、备用金使用，如有上述行为，学校将



按有关财经纪律规定处理，对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的，依据有关法

律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法律责任。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暂行办法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学校其他文件

中有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

第十一条 本暂行办法由学校财务处负责解释。


